讲课费支付证明
《湖州市财政局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湖州市市本级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的通知》（湖财行〔2023〕73号）第十二条规定，“师资费范围内的，应当提供讲课费签收单（支付证明）或合同”，根据此规定未附合同的请填写下表：
_____年__月__日，因_____________________，产生的讲课费明细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证
	职称/职务
	总课时
	发放总金额
	发放标准（税后）

	
	
	
	
	税前
	税后
	

	
	
	
	
	
	
	

	
	
	
	
	
	
	

	
	
	
	
	
	
	

	
	
	
	
	
	
	



（学院/部门盖章处）                                      
[bookmark: _GoBack]                                   经办人：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根据《湖州市财政局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湖州市市本级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的通知》（湖财行〔2023〕73号）、《湖州学院劳务费发放管理办法（试行）》（湖院发〔2023〕47号）文件规定，讲课费按照下列标准执行：
	专家类别
	校外（元/学时）
	校内（元/学时）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
	≤1500
	≤900

	正高级职称人员
	≤1000
	≤600

	副高级职称人员
	≤500
	≤300

	中级职称及以下人员
	≤300
	≤180



